
 

 

 

桂政函〔2017〕219 号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
新设大塘收费站收取车辆通行费的批复 

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、财政厅、物价局： 

你们关于新设大塘收费站收取车辆通行费的请示收悉。现批复如下： 一、原则同意在沿海高速公路改扩建一期工程新设 1 个匝道

收费站（站名：大塘收费站，站址桩号：K2023+535），按入口发

卡（券）、出口按车辆行驶里程计价、与全区高速公路联网并同步

实行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（ETC）收费方式收取机动车辆通行费。 

二、大塘收费站收费标准暂按自治区物价局、交通运输厅、财政厅《关于重新核定公布我区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的

通知》（桂价费〔2014〕90 号）核定的南宁至南间高速公路收费标

准，具体由你们组织审核并执行，待沿海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全部完工后再按规定程序另行核定。 

三、大塘收费站收费期限暂核定 3 年，待沿海高速公路改扩

建工程全部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后，再根据投资额、车流量及通行费收支等情况，按有关规定和程序核定其具体收费期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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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大塘收费站纳入全区高速公路联网收费后涉及的相邻相

连高速公路项目各站间计价收费里程，由你们按交通运输部和自

治区有关规定审定，具体由自治区高速公路管理机构组织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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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。 


